國立屏東科技大學94學年度課程委員會會議議程
1、 時　　間：95年3月29日中午12時10分
2、 地　　點：行政中心3樓第1會議室
3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
4、 主　　席：張教務長　念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記錄：萬台蘭
5、 主席報告： 

6、 工作報告：

7、 討論事項：

【提案一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、進修部

案  由：修訂本校95學年度新課程（含95學年度新增系所班之課程規劃）,提請討論。

說　明：

       一、新課程皆經各系（所）課程修訂小組及系（所）務會議討論通過。

       二、95學年度課程架構如下：

（1） 四技畢業總學分128～136學分，由各系依課程設計自訂（獸醫系修業年限為5年，186學分）。二技畢業總學分74學分。

（2） 四技校定必修科目27學分，二技校定必修科目11學分。（詳見附件1「95新課程校定必修科目明細表」）

（3） 院定共同必修科目：四技12～22學分，二技4～6學分。（詳見附件1「各院院定必修科目明細表」）

（4） 院定共同選修科目：以配合各學院開設學程所規劃之課程為主。

  （5）「通識教育講座」（1學分）為校定必修課程，列入畢業總學分內。

   三、各系所課程規劃表（詳見附件2），各系所必選修科目表、檢索表、中英

       文摘要（詳見傳閱附件）。

四、決議通過並提教務會議審議後呈報教育部核備，並自95學年度入學新生

         開始實施。

 決  議：
【提案二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、工、管、人文學院

    案  由：「農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」（草案），「工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」

            （草案），「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」（草案），「人文學院課程

            委員會組織規程」（草案），提請討論。（詳附件3.4.5.6）

    說  明：本案業經各院院務會議討論通過，並報請校長核定。 

    決　議：

【提案三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

    案  由：修訂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」（詳附件7），提請  討論。

    說  明：因應本校各院成立院課程委員會，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配合修訂。修訂條

            文對照如下表：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修訂條文對照表
	條  次
	修  訂  後  條  文
	原      條      文
	說         明

	第 2 條
	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：

一、擬訂本校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：

  (一)課程架構—共同必修科目、專業

     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之配當。

  (二) 各學制畢業總學分數。

  (三) 其他有關課程規劃共同事項。

二、審議各學系（所）之共同必修科

    目及專業必、選修科目。

三、審議校定必修課程歸系規劃表。

四、審議本校必選修科目修定準則。

五、審議其他與課程有關之事宜。
	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：

一 擬定本校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：

 （一）課程架構—共同必修科目、

       專業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之 

       配當。

 （二）各學院共同必修專業科目。

 （三）各學系畢業學分數。

 （四）其他有關課程規劃共同事

       項。

二 審議各學系(所)之共同必修科目

   及專業必、選修科目。

三 審議課程歸系規劃表。

四 編審各系(所)各科目課程摘要。

五 審議本校科目表施行要點。

六 審議其他與課程有關之事宜。
	配合各院成立院課程委員會，修訂校課程委員會之職掌。

刪除第1項第1款第2目

學「系」修訂為學「制」。

第1項第3款增「校定必修」字樣

刪除第1項第4款。

修正辦法名稱。

	第 3 條
	本會由教務長、各學院院長、進修推廣部主任、教學資源中心主任、進修推廣部進修教育組組長、及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組成之。教務長為主任委員，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為秘書

，綜理本會行政業務。
	本會由教務長、各學院院長、進修

推廣部主任、進修推廣部進修教育

組長、各系(所)教師代表一名及教

學業務發展組組長組成之。教務長

為主任委員，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

為秘書綜理本會行政業務。
	原條文各系（所）教師代表一名修正為「教學資源中心主任」。


    決  議：

【提案四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
    案  由：修訂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必選修科目修訂準則」（詳附件8）

    說  明：因應全校各系所修訂95學年度新課程，修訂若干條文。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必選修科目修訂準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
	條  次
	修  訂  後  條  文
	原      條      文
	說         明

	第5條
	各系修訂課程時，應明訂最低畢業總學分數。茲訂定如下：二年制為74學分，四年制為128～136學分，四技獸醫應修業五年，學分為186學分。

	各系修訂課程時，應明訂最低畢業總學分數。茲訂定如下：二年制為74學分，四年制為130學分，四技獸醫應修業五年，學分為185學分。

	依95新課程之規劃修訂。

	第6條

	課程架構：(校定及院定必修科目明細表，請參照附錄)
（1）校定共同必修科目：

     四技27學分，二技11學分。

（2）院定共同必修科目：

     四技12～22學分，二技4～6學分

（3）院定共同選修科目：

     以配合各學院開設學程所規劃之課

     程為主。
	課程架構：(校定及院定必修科目明細表，請參照附錄)
（1）校定共同必修科目：

     四技26+1學分，二技10+1學分。

（2）院定共同必修科目：

     四技14～25學分，二技4～6

      學分。

（3）院定共同選修科目：

     以配合各學院開設學程所規劃

     之課程為主。
	依95新課程之規劃修訂。

	附 錄
	詳附件8
	詳附件8-1
	依9 5課程之規劃修訂。


    決  議：
【提案五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獸醫學系
    案  由︰建議課程規劃表適用期限由3年改為5年，減少變異頻率，達其穩定

            性，提請討論。

    說  明︰

1、 本校大學部四技修業為4年或5年，於同一學年度內開課時，須考慮二至三個版本之課程規劃表，易造成失誤。

2、 可利用增開選修科目，因應社會之變遷。

3、 必修課目及學分，儘量少變動，以穩定須重補修之學生選課。
    決  議：

【提案六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應用外語系
    案　由：有關92學年度起入學之聽、視、語障等障礙學生畢業門檻之配套措

            施，提請  討論。

    說　明：

        一、依據教育部94年8月2日台高通字第0940104815號函暨本校教務處

            建議辦理。

二、擬增訂英文實務課程實施要點第2條「8. 領有聽、視、語障手冊等

   障礙學生需通過本校應用外語系安排之測驗。」（詳附件9）

三、業經94年9月2日9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。   

    決  議：

【提案七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      
    案  由︰擬將農園系95學年度規劃之新課程共23門,增列為92至94學年度入學

            生之專業選修（詳如說明），提請討論。

    說  明︰本案業經本院95年3月23日94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。

農園系新增92～94學年度入學生之專業選修科目表

	四      技
	碩 士 班

	課 程 名 稱
	學分數
	課 程 名稱
	學分數

	農業法規
	2
	植物逆境生理
	2

	農業氣象學
	2
	植物生物技術
	2

	作物分類學
	2
	植物生物技術實習
	2

	作物分類學實習
	1
	植物生長與發育
	2

	香草科學
	2
	植物分子檢測技術
	2

	香草科學實習
	1
	植物分子檢測技術實習
	1

	食藥用菌菇栽培
	2
	
	

	食藥用菌菇栽培實習
	1
	
	

	景觀植物
	2
	
	

	校外實習
	1
	
	

	景觀材料
	2
	
	

	景觀規劃
	2
	
	

	景觀規劃實習
	1
	
	

	植物逆境生理
	2
	
	

	休閒農業
	2
	
	

	景觀設計
	2
	
	

	景觀設計實習
	1
	
	


    決  議：

【提案八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
    案  由︰擬將植保系95學年度規劃之新課程共14門,增列為92至94學年度入

            學生之專業選修（詳如說明），提請討論。

            說  明︰本案業經本院95年3月23日94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植保系新增92～94學年度入學生之專業選修科目表  
	四      技

	課 程 名 稱
	學分數
	課 程 名稱
	學分數

	植物病原微生物學
	4
	植保法規與檢疫
	2

	植物病原微生物學實習
	2
	熱帶植物病蟲害
	2

	作物栽培 
	2
	有機農業概論  
	2

	作物栽培實習  
	1
	農企業管理
	2

	農業氣象學
	2
	設施園藝病蟲害
	2

	植物健康資訊
	2
	樹木病蟲害   
	2

	資源昆蟲學實習
	1
	生物資源保育法規
	2


    決  議：

【提案九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
    案  由︰擬將木材系95學年度規劃之新課程共14門,增列為93～94學年度入學生

之專業選修，提請討論。

    說  明︰本案業經本院95年3月23日94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。

                  木材系新增93～94學年度入學生之專業選修科目表
	四      技

	課 程 名 稱
	學分數

	木質材料自動化加工
	2

	木質材料自動化加工實習
	1

	生質能概論
	2

	表現技法及實習
	2

	人因工程
	2

	室內設計3D繪圖
	2

	室內設計3D繪圖實習
	1

	室內裝修實作
	3

	門窗木工
	2

	門窗木工實習
	1

	家具木工
	2

	家具木工實習
	1

	家具設計3D繪圖
	2

	家具設計3D繪圖實習
	1


決  議：
【提案十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

    案  由︰為保障本系學生參加工業與安全衛生證照考試之權益，擬配合新課 

            程之修訂，修正既有若干科目之名稱，提請追認。

    說  明︰

一、（1）「噪音與振動控制」修正為「噪音與振動」。
            （2）「環境毒物學」修正為「工業與環境毒物」。

            （3）「環境管理標準」修正為「國際標準認證」。

        二、本案前已於95年3月17日簽會教務處核准修正課程名稱。

    決  議：

【提案十一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機械工程系
    案  由：擬增列『文獻選讀與寫作』(1學分，選修)為(92~94)學年度入學學生之

            專業選修課程。

    說  明：

1、 本案已於94年12月13日機械系務會議通過。

2、 該課程為本系在89～91及95～98入學之四技學生的必修課程。

3、 教學目標:
(1) 本課程介紹蒐集及閱讀文獻方法與技巧；文獻格式之書寫以及文獻回顧撰寫。擬定研究規劃方法；實務專題研究計畫書格式及撰寫；務專題報告格式及撰寫；口頭報告準備與技巧。（知識）
(2) 本課程介紹蒐集及閱讀文獻方法與技巧；文獻格式之書寫以及文獻回顧撰寫。擬定研究規劃方法；實務專題研究計畫書格式及撰寫；務專題報告格式及撰寫；口頭報告準備與技巧。（知識）
(3) 針對配合技術報告撰寫之工具軟體（WORD、POWERPOINT、EXCEL、Acrobat Reader、Grapher等）使用技巧簡介。（技能）。
(4) 培養學生具備敬業、負責、勤奮、合作等職業道德及良好之閱讀與寫作方法（態度）。
(5) 其他相關寫作之主題：求職信、履歷表、自傳；推薦甄試讀書計畫、推薦信；面談技巧；會議通知、議程、紀錄，公文格式；備忘錄、信件、傳真格式等（其他）。
    決  議：

【提案十二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資管系
案  由︰擬將95學年度規劃之新課程共3門，增列為92至94學年度入學生之

        專業選修，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
說  明：經本系95年3月17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。
 資管系新增 92～94學年度入學生之專業選修科目表

	序號
	中英文課程名稱
	必選修別
	學分數
	開課班級
	授課

老師

	1
	資訊安全

Information Security
	選修
	3
	四技四年級(上學期)
	邵敏華

	2
	網路金融與電子支付系統

Network Finance and 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s
	選修
	3
	四技四年級(下學期)
	邵敏華

	3
	資訊科技與人文藝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Art
	選修
	3
	四技三年級(下學期)
	黃明祥


決  議：   

【提案十三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服飾科學管理系
    案  由︰本系95學年度新課程之「高科技織品研發」，擬增列為94學年度以前

            入學生之專業選修，提請討論。

    說  明︰依據本系9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決議辦理。

    決  議：

8、 臨時動議 

9、 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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